[bookmark: _Toc31433][bookmark: _Toc14342]附件：
工程勘察、建筑设计行业和市政公用工程优秀勘察设计奖（工业奖）评选工作细则
[bookmark: _Toc13479]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国评组发〔2022〕3号）及《工程勘察、建筑设计行业和市政公用工程优秀勘察设计奖评选办法》（中设协字〔2022〕47号）（以下简称“评选办法”），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工程勘察、建筑设计行业和市政公用工程优秀勘察设计奖（以下简称“行业奖”）中工业奖（以下简称“工业奖”）评选的具体工作。
第三条  工业奖奖励对象为在工业工程勘察设计项目实践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第四条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以下简称“中设协”）负责工业奖评选工作，并组织各有关工业行业勘察设计同业协会或相关机构实施。
[bookmark: _Toc22181][bookmark: _Hlk98525150]第二章  评选范围及数量
[bookmark: _GoBack]第五条  工业奖每届授奖数量实行总量控制，且不超过600项，设一、二、三等奖。一等奖获奖项目不超过获奖项目总数的20%，二等奖获奖项目不超过获奖项目总数的35%，三等奖获奖项目不超过获奖项目总数的45%。各工业奖获奖数量分配方案及推荐指标由中设协根据各工业行业发展规模和水平等情况研究确定。
第六条  各工业工程设计项目评选范围见附件1。
[bookmark: _Toc32593][bookmark: _Toc30200]第三章  申报及推荐
第七条  申报要求：
（一）申报项目由申报单位独立完成或为主完成，经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一年以上；
（二）一个项目只能选择一个工业奖类别申报。分期建设的大型工业工程项目，应以合同为准申报。当按整个项目申报后，其子项目不得再另行申报；
（三）经评审列为暂缓评选的申报项目，可参加下一届评选。获奖或落选的申报项目，不得再次申报；
（四）中外合作设计项目须是由中方承担主要的工作量并负责申报，申报时需提交外方同意文件，并注明“中外合作设计”；
（五）在国外（境外）完成的工程勘察设计项目可按国内项目同等条件申报；
（六）申报单位应当遵守国家保密法律法规，申报材料不得涉及保密相关内容；
（七）每个工业奖奖项的主要申报人员不得超过20人。申报人员需根据其专业在项目中的贡献大小进行排序，以个人名义参与合作申报的人员需提供个人声明，多个单位参与人员需要提供与主申报单位的合作项目申报声明。
第八条  各工业行业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勘察设计同业协会或相关机构作为推荐单位，负责对本行业、本地区工业奖申报项目进行审查，并组织推荐和申报汇总工作，推荐单位名单见附件2。
第九条  推荐单位和申报单位应按照《评选办法》和“工程勘察、建筑设计行业和市政公用工程优秀勘察设计奖评选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行业奖评选管理信息系统”）关于各奖项申报材料说明的内容和形式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加盖公章的推荐函及参评项目电子版相关材料，通过中设协网站“行业奖评选管理信息系统”完成网上申报及推荐。
[bookmark: _Toc20365][bookmark: _Toc29893]第四章  评选条件及标准
第十条  评选条件：
（一）一等奖项目应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工程勘察设计技术创新方面有公认的突出贡献；
（二）二等奖项目应达到或接近国内领先水平，在工程勘察设计技术创新方面有显著成效；
（三）三等奖项目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在工程勘察设计技术创新方面有一定的成效。
[bookmark: _Toc1491]第五章  评审机构和程序
第十一条  中设协设立技术专家委员会（工业奖），并按照评选范围下设相应的工业奖评审组，负责本行业的初评工作，并将初评结果报中设协技术专家委员会（工业奖）综评。
第十二条  工业奖各评审组分别设组长１人、副组长１至３人、专家若干人，由相应工业行业勘察设计同业协会或相关机构根据评审需要从中设协专家库中抽选，提出推荐名单报中设协批准。
第十三条  工业奖评审程序：
各工业奖评审组负责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形式审查合格的申报材料，提交本行业工业奖评审组专家进行初评；形式审查不合格的申报材料，可以要求推荐单位和申报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补正，逾期不补正或者经补正仍不合格的，不提交评审组进行初评。
（一）初评。由各工业奖评审组以会议（或线上会议）方式，并以记名打分方式表决产生初评结果。
（二）综评。由中设协技术专家委员会（工业奖）以会议（或线上会议）方式，用记名投票方式对各工业奖评审组的初评结果进行表决，提出工业奖获奖项目提名名单。
（三）公示。中设协将工业奖获奖项目提名名单在中设协网站公示，公示期为15个工作日。对有异议的项目，由相关工业奖评审组负责人组织复审，并向技术专家委员会提交复审意见和补充说明材料，必要时可组织有关专家到现场核查，由技术专家委员会提出处理意见报奖励委员会。
（四）审定。由中设协奖励委员会对工业奖综评结果召开会议（或线上会议方式）进行终审议定。
（五）公布。对审定的工业奖获奖项目，由中设协发文公布。
[bookmark: _Toc7396]第十四条  工业奖评审要严格实行回避制度，评审专家对本单位申报项目和本人参与项目进行回避。
第六章  授  奖
第十五条  中设协按照申报表所填单位名称、申报人员信息及排序进行授奖。
第十六条  对工业奖获奖项目，由中设协向获奖单位颁发单位和个人获奖证书，获奖单位和个人可在“行业奖评选管理信息系统”自行注册登录下载获奖证书。
[bookmark: _Toc6541]第十七条  获奖证书自动生成二维码，便于查询及识别真伪。
[bookmark: _Toc24884]第七章  评选纪律和监督
第十八条  工业奖评选接受社会的监督，实行异议制度。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工业奖候选人、候选单位及其项目持有异议的，应当在工业奖初评结果公示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中设协行业奖评选监察工作小组提出，逾期且无正当理由的，不予受理。
第十九条  提出异议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书面异议材料，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以单位名义提出异议的，应当加盖本单位公章，并注明联系人和联系方式；以个人提出异议的，应当在异议材料上签署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第二十条  项目的完成人和完成单位对评审等级、人员排序的意见不属于异议范围。
第二十一条  中设协行业奖评选监察工作小组接到异议材料后，应当对异议内容进行审查，如果异议内容属实，并能提供充分证据的，应予受理。必要时，可以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调查，提出处理意见，提请奖励委员会审定，并将决定意见通知异议方和推荐单位、申报单位。
[bookmark: _Toc4650][bookmark: _Toc5424]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由中国勘察设计协会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30282]附件1：各工业工程设计项目评选范围
附件2：推荐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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